	云南省用地规划条件（建筑类 ）

	玉溪市红塔区
	2025年（红塔区）第  号

	地块编号 
（项目名称）
	YDGT3-27-01﹝HTQTC(2025）1号地块﹞

	地块位置
	玉溪市红塔区玉带街道冯井社区居民委员会

	规划依据
	《玉溪市红塔区玉带城镇单元2 国土空间详细规划》

	申请人
（单位）
	玉溪市红塔区土地储备中心

	用地性质及控制指标

		中小学用地
	地块编号
	总用地面积（㎡）
	兼容
	空间位置

	
	YDGT3-27-01
	58892.0000
	——
	地上

	
	[bookmark: _GoBack]容积率
	建筑密度（%）
	绿地率（%）
	建筑高度（m）

	
	≤1.5
	≤35%
	≥35%
	≤30




	停车泊位
	机动车
	不少于1.2个/100生

	
	非机动车
	不少于60个/100生

	交通组织要求
	按照《玉溪市红塔区玉带城镇单元2 国土空间详细规划》要求执行

	建筑控制要求
	退线
	地块内建筑退让用地红线距离北、西、南侧不少于5米，东侧不少于8米

	
	间距
	按照《玉溪市红塔区玉带城镇单元2 国土空间详细规划》要求执行

	
	界面
	按照《玉溪市红塔区玉带城镇单元2 国土空间详细规划》要求执行

	城市设计要求
	按《玉溪中心城区建筑风貌导则》确定的高铁商务风貌区关干建筑色彩控制要求，规划区范围内建筑色彩应突出明快、素雅、大方的特色。 
建筑主色调：中明度暖色，辅助色：中明度冷暖色结合，点缀色：低明度深色。
单元范围内建筑风格以现代建筑为主，同时考虑新建建筑与已建建筑在风格上相协调。
公共设施类建筑：以中等体量建筑为主，体现公共建筑庄重、精准和严谨的精神。

	地下空间要求
	鼓励地下空间开发利用

	历史文化保护
要求
	——

	周边市政、场
地竖向及管线
综合
	——

	公共管理与公
共服务设施配
建要求
	——

	商业服务设施
配建要求
	——

	公用设施配建
要求
	——

	其他要求
（非空间治理
内容不得纳入
规划条件）
	——

	附图名
	《玉溪市红塔区玉带城镇单元2 国土空间详细规划》

	备注：
	取得规划条件满一年未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取得的规划条件自行失效。
1、地块的准确用地面积以勘测定界并核发图纸面积为准。2、本规划条件所有条款
及附图作为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组成部分，应当纳入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
让合同，未纳入的或者在纳入时改变该条件内容的，该规划条件无效，不得办理后
续审批手续。3、本条件纳入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后，作为编制和审查建设项目
规划设计方案的依据。4、本条件有效期：纳入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有效期
与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相同，未纳入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有效期为一
年，逾期无效，到期前30日内申请人应当到发证机关办理延期手续。




